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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西方歷史詮釋理論的發展：維科和狄爾泰

摘   要  近代西方出現了兩種知識的傳統：（1）外在世界的科學（如物理學、天文
學等）；（2）人類事務的科學（如歷史、道德、經濟和法律等）。幾世
紀以來有一個議題一直是思想家們爭辯的焦點，那就是“人文（精神）科
學（Geisteswissenschaften）和自然科學（Naturwissenschaften）
之間的區別問題。尤其是在方法論和知識論的問題上，300年來的西方思
想界一直爭論不休，到今天仍然沒有停止的跡象。在西方近代的學術思想
發展史中，在歷史學的方法論、知識論和存有論等問題上建立系統的歷史
哲學的主要兩位思想家為維科和狄爾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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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無 論 是 作 為 以 歷 史 為 研 究 志 業 的 歷 史 工 作
者， 或 是 以 教 授 歷 史 為 職 業 的 歷 史 教 師， 我 個
人 深 信 無 法 迴 避 幾 個 與 歷 史 學 科 息 息 相 關 的 問
題：（1） 甚 麼 是 歷 史 學？（2） 歷 史 研 究 的
客 體 是 甚 麼？（3） 如 何 研 究 歷 史？（4） 歷
史 學 的 價 值 是 甚 麼？ 關 於 這 幾 個 問 題 所 發 展 出
的 思 想 系 統 與 學 術 成 果， 在 現 今 學 術 的 知 識 地
圖 中 它 所 佔 有 的 領 域， 通 常 被 稱 之 為“ 歷 史 哲
學”。 1 歷史哲學如果算是一個學術分支的話，
那 麼 該 由 誰 來 從 事 歷 史 哲 學 的 研 究？ 它 的 發 展
又 會 對 哪 門 學 科 做 出 重 要 的 貢 獻？ 以 目 前 的 情
況 而 言， 無 論 在 西 方 或 是 在 中 文 世 界 中 的 歷 史
學 界， 在 學 術 血 緣 上 都 不 會 將 它 視 為 歷 史 學 科
的近親——歷史哲學不是歷史學而是哲學。在這
樣 的 學 術 分 類 的 傳 統 中， 歷 史 學 的 學 習 者、 研
究者和講授者很少對以上的問題產生興趣。

今 天“ 歷 史 哲 學 ” 一 詞 之 含 意， 學 者 一
般 認 為 大 概 可 分 為 兩 種： 一 是 指“ 思 辯 性 的
歷 史 哲 學 ”（Speculat ive phi losophy of 
history），另一種含意指的是“批判的歷史哲
學 ”（Crit ical  phi losophy of history）。

前者的目的在於嘗試在歷史發展過程中“發現”
歷 史 發 展 的 法 則、 規 律、 模 式 或 意 義。 而 批 判
的 歷 史 哲 學 之 用 意 則 是 在 於 闡 明 歷 史 學 家 所 從
事 的 歷 史 研 究 之 性 質、 對 象、 方 法 以 及 其 價 值
等 問 題， 以 便 能 夠 將 歷 史 研 究 置 放 於“ 知 識 地
圖 ”（The map of knowledge） 之 中。 柯
靈烏（R. G. Col l ingwood） 認為哲學就是一
種反思（Reflect ive thinking）。進行哲學思
考 的 頭 腦 決 不 只 是 簡 單 地 思 考 一 個 對 象 而 已；
當 它 思 考 它 的 對 象 之 時， 它 同 時 也 會 考 慮 到 它
自 身 對 該 對 象 所 作 的 思 考。 因 此， 哲 學 可 以 稱
作是對於思想作第二層次的思考（Thought of  
second degree）。 所 以 對 於 從 事 歷 史 哲 學
思 考 的 哲 學 家 而 言， 他 需 要 注 意 的 既 非“ 單 純
的 過 去 ”， 亦 非“ 單 純 的 歷 史 學 家 對 過 去 所 持
的 思 想 ”。 歷 史 哲 學 所 欲 建 立 的 是 關 於 歷 史 知
識 的 理 論， 也 就 是 說， 歷 史 哲 學 家 所 要 問 的 問
題 是： 歷 史 學 家 如 何 理 解 過 去？ 歷 史 所 研 究 的
客體是甚麼？歷史（或歷史知識）的價值何在？
另 外， 柯 靈 烏 時 常 強 調 哲 學 的 思 考 就 是 方 法 論
的 思 考， 因 此， 他 認 為 歷 史 哲 學 就 是 歷 史 的 方
法論（Methodology of history）。 2 因此批
判 的 歷 史 哲 學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就 是 建 立 歷 史 學 的
方法論和知識論的基礎。

歷 史 學 的 自 律 性 和 科 學 性 的 建 立， 首 先 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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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 面 臨 科 學 主 義 和 實 證 主 義 的 挑 戰。 換 言 之，
在 方 法 論 和 知 識 論 上 歷 史 學 必 須 回 答 它 與 自 然
科 學 的 方 法 論 和 知 識 論 的 異 同， 與 歷 史 學 所 產
生 的 知 識 是 否 能 夠 像 自 然 科 學 的 知 識 一 樣 客 觀
和 普 遍 等 問 題。 筆 者 認 為 有 兩 位 哲 學 家 對 於 這
些 問 題 的 思 考 做 出 最 重 要 的 貢 獻， 那 就 是 在 西
方 的 歷 史 主 義 和 詮 釋 學 傳 統 中 最 具 有 代 表 性 的
哲 學 家 維 科（Giambatt ista Vico） 和 狄 爾
泰（Wilhelm Di l they）。 詮 釋 學 傳 統 中 哲 學
家 專 注 於 文 本 詮 釋 的 議 題， 並 努 力 嘗 試 為 歷 史
知 識 和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建 立 其 方 法 論 和 客 觀 的 學
術 標 準。 維 科 和 狄 爾 泰 認 為 歷 史 人 文 世 界 與 自
然 世 界 最 大 的 不 同 之 處 在 於， 它 不 僅 包 含 了 外
在 現 象， 同 時 它 還 包 括 了“ 內 在 生 命 經 驗 ”
（ Inner l i fe experience），因此人文與社會
科 學 的 方 法 自 然 不 同 於 自 然 科 學 方 法， 就 如 同
狄 爾 泰 所 說： 我 們 解 釋（Explain） 自 然， 但
是 我 們 理 解（Understand） 生 命。 狄 爾 泰 認
為 自 然 為 一 個 外 在 的、 陌 生 的 世 界 處 於 我 們 的
對 立 面， 自 然 現 象 是 重 複 發 生 的， 處 於 因 果 的
關 聯 中。 我 們 通 過 感 官 感 知 在 自 然 界 所 發 生 的
事 件， 通 過 歸 納、 假 設、 邏 輯 推 論 和 求 證， 試
圖 找 到 它 們 的 普 遍 的 規 律 性， 並 用 某 種 數 學 公
式表述它們，從而對它們的再次發生作出預言。
自 然 科 學 的 這 一 系 列 的 工 作 就 是 對 自 然 現 象 的
客 觀 性 解 釋。 但 是 我 們 的 精 神 活 動 卻 是 能 直 接
體 驗 我 們 自 己 創 造 的 世 界， 我 們 的 行 為 和 作 品
包含意義和價值，因此人文科學的任務在於“理
解”我們心靈生活及其文化作品。 3 下文將分別
說 明 維 科 和 狄 爾 泰 的 思 想， 以 及 他 們 對 建 立 歷
史學的方法論和知識論基礎的貢獻。

二、維科與歷史主義

歷史主義的核心觀念有二。其一是假設在自
然現象和歷史現象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差異，因此
在社會和文化科學需要有一種與自然科學研究方
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。歷史主義者強調：在自
然世界中的“現象”之特徵在於（1）它們會不
斷地重複出現；（2）自然現象本身不具有意識
或 目 的 之 性 質。 而 在 歷 史 世 界 之 中 事 件 則 是 人
類 之 行 動， 這 些 歷 史 事 件 或 人 類 之 行 動 其 特 徵

為：（1）它們是獨特的，並且不會重複發生；
（2）這些行動都表現着人類之意志和目的。其
二 是 歷 史 主 義 者 認 為 人 的 世 界 處 於 不 斷 變 化 的
狀 態 中， 儘 管 其 中 有 一 些 穩 定 的 中 心（ 個 人、
制 度、 國 家、 時 代 ）， 每 一 個 中 心 都 擁 有 內 部
的 結 構 和 特 點， 且 都 處 於 與 其 自 身 內 部 發 展 原
則相一致的不 斷 轉 變 過 程 之 中。 每 個 人 都 是 其
所處時代之子，就人性而言，乃是時代的產物，
並 且 不 斷 隨 時 代 的 遷 移 而 發 展。 不 存 在 永 恆、
固 定 不 變 的 人 類 特 性， 每 個 時 代 和 每 個 個 體 的
特 點 都 是 通 過 自 身 的 發 展 才 顯 現 出 來。 因 此，
自 然 科 學 所 運 用 的 普 遍 法 則 以 及 抽 象 的 分 類 研
究 方 法， 對 於 人 類 ／ 歷 史 世 界 而 言 是 不 適 用
的。

歷 史 主 義 者 主 張， 歷 史 學 是 理 解 人 類 事 務
的 唯 一 途 徑， 而 歷 史 學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是 要 求 歷
史學家必須理解（Verstehen） 其所研究的對
象。 另 外， 這 些 方 法 也 必 須 注 意 到 不 僅 歷 史 學
家 所 研 究 的 問 題 是 屬 於 歷 史 的， 歷 史 學 家 本 身
也 是 處 於 時 代 的 趨 勢 中， 他 藉 以 尋 求 客 觀 知 識
的方法和邏輯本身也是受時間限制的。4 歷史主
義 對 於 歐 洲 思 想 傳 統 的 最 大 貢 獻 在 於， 它 將 歐
洲 人 的 心 靈 與 思 想 從 希 臘 思 想 傳 統 至 啟 蒙 時 代
以 來 自 然 法 則 思 想 的 桎 梏 中 解 放 出 來。 歷 史 主
義 者 以 對 人 類 歷 史 的 豐 富 和 多 樣 性 理 解 的 新 的
世 界 觀， 取 代 了 過 去 信 仰 主 宰 整 個 宇 宙 的 理 性
秩 序 相 一 致 的、 永 久 的、 絕 對 正 確 的 真 理 的 舊
世 界 觀。 邁 乃 克（Friedr ich Meinecke） 相
信“ 這 種 認 識 構 成 了 德 國 自 宗 教 改 革 以 來， 對
西 方 思 想 傳 統 最 大 的 貢 獻， 而 且 也 是 人 對 於 人
類事務的理解所達到的最高層次” 5。

在 西 方 近 代 的 學 術 思 想 發 展 史 中，
幾 世 紀 以 來 有 一 個 議 題 一 直 是 思 想 家 們
爭 辯 的 焦 點， 那 就 是 人 文（ 精 神 ） 科 學
（Geisteswissenschaften） 和 自 然 科 學
（Naturwissenschaften）之間的區別問題。
尤 其 是 在 方 法 論 的 問 題 上，300 年 來 的 西 方 思
想 界 一 直 爭 論 不 休， 到 今 天 仍 然 沒 有 停 止 的 跡
象。 6 在這段歷史發展過程中，儘管歷史與科學
彼 此 的 研 究 範 圍 和 思 想 概 念 都 經 歷 了 變 化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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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許多思想家也曾企圖調和、匯通兩者。但是，
在 許 多 方 面， 歷 史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之 間 的 對 立
仍 舊 存 在 且 難 以 調 解。 在 這 種 爭 論 的 情 況 下，
歷 史 科 學 一 直 處 於 劣 勢， 儘 管 歷 史 研 究 在 這 段
時 間 得 到 長 足 的 發 展 和 進 步， 許 多 歷 史 學 家 對
歷 史 知 識 的 貢 獻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成 就。 但 是， 歷
史 學 家 在 知 識 上 的 權 威 性 和 地 位 與 自 然 科 學 家
相較仍然相形失色，遠遠不如後者。

在 歷 史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之 間 知 識 研 究 形 態
的 爭 論 中， 意 大 利 思 想 家 維 科 被 學 界 公 認 佔 據
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。 隨 着 在 十 九 世 紀 時 學 界
重 新 發 現 維 科 的 著 作， 他 的 聲 譽 逐 漸 地 提 高，
到 了 今 日 而 達 於 頂 峰。 今 天， 他 的 著 作 不 但 為
學 者 廣 泛 地 引 用 和 研 究， 並 且 他 已 經 被 思 想 界
共 同 地 稱 讚 為“ 人 文 科 學 偉 大 的 開 創 者 ”“ 歷

史 主 義 的 奠 基 者 ” 7 和“ 對 於 自 然 科 學 哲 學 家
強 調 認 知 優 先 性 或 標 準 化 主 張 的 最 有 力 的 批 判
者 ”。 8 因 此， 維 科 今 日 已 經 被 大 家 公 認 在 發
展 以 歷 史 的 方 法 來 理 解 人 和 社 會 上 做 出 最 多 貢
獻的偉大心靈。 9 簡言之，維科對於西方思想傳
統 中 歷 史 意 識 和 歷 史 思 維 的 發 展 有 非 常 深 遠 的
影 響， 以 撒 亞・ 伯 林（ Isaiah Berl in） 認 為
維 科 是 德 國 歷 史 學 派 的 真 正 奠 立 者， 他 的 思 想
深 深 影 響 了 赫 德（Johann Herder） 和 哥 德
（Johann Goethe）。10 柯靈烏則稱讚他是現
代的“科學的歷史學”的奠基者。 11

維 科 是 歷 史 主 義 思 想 傳 統 的 開 啟 者， 12 他
在《新科學》（New Science ）一書中強調，
對 社 會 事 實 的 研 究 要 求 採 用 那 些 與 自 然 科 學 完
全 不 同 的 方 法， 因 為 與 自 然 不 同， 社 會 並 不 能
被 化 約 為“ 身 體 的 無 意 識 行 動 ”； 相 反 地， 它
是 由 發 生 在 時 間 長 河 中 的 個 體 有 意 識 的 行 為 和
決定所組成的。13 維科的歷史主義思想所表現出
來 的 特 色 在 於 他 強 調： 歷 史 知 識 有 其 獨 特 的 方
法 和 性 質； 維 科 主 張 對 於 人 類 的 過 去 的 研 究 是
可能的，因為“‘真’與‘造’可互換”（The 
true is convert ib le with the made）， 毫
無 疑 問， 人 類 文 明 的 世 界 是 由 人 類 所 創 造。 維
科 認 為 在“ 人 同 此 心， 心 同 此 理 ” 的 原 則 下，
它 的 原 理 和 意 義 必 定 能 夠 為 我 們 所 認 識 和 理
解， 他 在《 新 科 學 》 提 出“ 相 同 心 智 之 擴 充 ”
（Modif icat ion of our same mind）之概念
來作為他的歷史理解理論的基礎。14 他認為理解
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域的社會與文化的條件有二：
（1）維科認為人類的心智有其共同（通）性；
雖然時間和地域的差異會產生阻隔，但是在“人
同 此 心， 心 同 此 理 ” 的 原 則 下， 彼 此 的 理 解 仍
然是可能的。人類的心智有學習、擴充的能力，
當 我 們 心 智 的 能 力 越 高， 我 們 對 於 不 同 時 代 的
歷 史 文 化 的 理 解 也 就 越 高。 反 過 來 說， 我 們 越
能 了 解 不 同 時 代 的 歷 史 文 化， 我 們 的 心 智 能 力
也就隨之增長。換言之，歷史學家可以藉由“共
同 的 人 性 ”（Common humani ty） 了 解 歷
史人物的行動和觀念。 15（2） 維科相信， 透過
歷 史 研 究， 我 們 可 以 洞 察、 了 解 塑 造 與 形 成 我
們時代的那些觀念、風俗、制度、信仰和思想。

圖 1. 維 科（ 圖 片 來 源：Giambattista Vico/Public domain/
Wikimedia Common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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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 史 知 識 對 於 我 們
而 言 是 非 常 重 要
的， 它 是 我 們 的 自
我 知 識， 幫 助 我 們
認 識 自 己 的 文 化，
也 幫 助 我 們 認 識 自
己， 使 我 們 免 於 墮
入野蠻的境地。 16

西 方 有 兩 種 知
識 的 傳 統：（1）
外 在 世 界 的 科 學
（ 如 物 理 學、 天 文
學 等 ）；（2） 人
類 事 務 的 科 學（ 如
歷 史、 道 德、 經 濟
和 法 律 等 ）。 維 科
認 為 前 者 在 過 去 已

經 得 到 充 分 的 發 展， 但 是 後 者 在 自 然 科 學 獨 尊
的 陰 影 下， 不 但 未 受 到 足 夠 的 重 視， 甚 至 其 合
法 的 知 識 地 位 亦 常 常 遭 受 到 質 疑。 維 科 的《 新
科 學 》 一 書 的 目 的 就 是 要 樹 立 一 種 新 的“ 人 文
科 學 ”（Humanist ic science） 17， 為 了 完
成 這 一 工 作， 首 先 他 必 須 先 回 應 笛 卡 兒 主 義 的
挑 戰， 接 着 為 歷 史 知 識 的 合 法 性 提 供 基 礎。 但
是 維 科 的《 新 科 學 》 的 貢 獻 並 不 只 限 於 歷 史 科
學， 因 為 它 所 提 供 的 研 究 方 法 也 為 社 會 或 人 文
科 學 建 立 了 穩 固 的 基 礎。 研 究 維 科 的 思 想 的 學
者 對 於 他 的 貢 獻 有 一 致 的 共 識， 他 們 都 認 為 維
科 的 知 識 論 正 確 地 區 分 了 歷 史 科 學 與 自 然 科 學
的 不 同， 並 且 說 明 了 歷 史 科 學 的 合 法 基 礎。 克
羅 齊（Benedetto Croce）、 柯 靈 烏 和 以 撒
亞·伯 林 都 強 調 維 科 在 人 文 科 學 知 識 論 上 所 做
出 的 不 朽 貢 獻， 克 羅 齊（ 現 代 維 科 研 究 的 先 鋒
者 ） 指 出， 維 科 批 判 了 笛 卡 兒 主 義 中 數 學 和 科
學 實 驗 的 知 識 概 念， 並 且 建 立 起 作 為 有 效 的 思
考 形 式 的 歷 史 研 究 原 則。 柯 靈 烏 在《 歷 史 的 理
念 》 遵 循 了 克 羅 齊 同 樣 的 思 考 路 徑， 首 先 他 分
析 了 維 科 如 何 批 判 了 笛 卡 兒 主 義 對 歷 史 思 考 所
做 的 錯 誤 評 斷。 接 着 他 肯 定 了 維 科 的 人 文 科 學
知 識 論 不 僅 證 明 了 歷 史 知 識 的 可 能 性， 並 且 也
建 立 了 歷 史 是 特 別 適 合 於 人 類 知 識 的 對 象。 18

圖 2. 1744 年 出 版 的《 新 科
學 》 書 影（ 圖 片 來 源：Vico La 
Scienza nuova/Public domain/
Wikimedia Commons）

以 撒 亞·伯 林 則 稱 讚 維 科 的 貢 獻 在 於 他 創 造 了
一 種 全 新 的 認 知 方 式， 他 稱 之 為“ 理 解 的 方
法”，這種方法後來影響了狄爾泰、韋伯（Max 
Weber）等思想家，它是專屬於歷史的一種特
殊的認知形式，並且優於自然科學。 19

柯 靈 烏 在《 歷 史 的 理 念 》 中， 認 為 在 西 方
史 學 傳 統 中， 對 於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科 學 的 歷 史 學
發 展 中 做 出 貢 獻 的 諸 多 思 想 家 中， 維 科 可 以 說
是第一人。

三、維科的“‘真’與‘造’互換”
（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）之說

柯 靈 烏 認 為 維 科 對 西 方 史 學 思 想 發 展 最

圖 3. 克 羅 齊（ 圖 片 來 源：B. Croce/Public domain/Wikimedia 
Common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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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. 以 撒 亞・ 伯 林（ 圖 片 來 源：Isaiah Berlin, 1983/CC0/
Wikimedia Commons）

大 的 貢 獻， 在 於 對 現 代 的“ 科 學 的 歷 史 學 ”
（Scient i f ic history） 在 方 法 論 與 知 識 論 等
問 題 上 做 出 了 重 大 的 突 破。 柯 靈 烏 在《 歷 史 的
理 念 》 一 書 中， 在 談 論 維 科 的 歷 史 思 想 以 及
其 重 要 性 和 貢 獻 之 前， 先 提 到 培 根（Francis 
Bacon） 與 笛 卡 兒（René  Descartes） 兩
人 對 歷 史 的 看 法。 眾 所 皆 知 培 氏 與 笛 氏 二 人 是
現 代 科 學 方 法 論 的 奠 基 者。 他 們 二 人 代 表 的 是
十 七 世 紀 哲 學 對 當 時 科 學 研 究 所 取 得 的 重 大 突
破 與 成 就 進 行 的 反 思， 但 是 當 時 整 個 思 想 界 的
建 設 性 運 動 完 全 集 中 在 自 然 科 學 的 問 題 上， 而
把 歷 史 學 問 題 拋 在 一 旁。 20 更 甚 者， 當 他 們 為
自 然 科 學 的 知 識 廣 廈 建 立 穩 固 根 基 時， 他 們 對
於 歷 史 知 識 的 性 質 與 價 值 的 看 法， 不 是 站 在 誤
解 的 認 識 立 場， 就 是 採 用 一 種 輕 視 與 嘲 諷 的 態
度。

柯 靈 烏 在《 歷 史 的 理 念 》 一 書 中 歸 納 出 笛
卡兒對於歷史知識的四項論點。（1）歷史避世
主 義： 歷 史 學 家 是 客 旅， 因 久 居 異 鄉 而 變 成 自
己時代的陌生人；（2）歷史懷疑主義：有關過
去的歷史敘述是不值得信賴的敘述；（3）反效
用 主 義 的 歷 史 理 念： 不 值 得 信 賴 的 歷 史 敘 述 不
能 真 正 幫 助 我 們 理 解 甚 麼 是 真 正 可 能 發 生 的，
因此無法有效地立足於現在；（4）歷史是一種
幻 想 的 建 構： 歷 史 學 家 即 使 在 最 佳 的 狀 況 下 也
會 曲 解 過 去， 其 方 式 正 是 使 所 呈 現 的 比 實 際 的
更美好。21 從以上四個論點可以清楚地看出，笛
卡 兒 歷 史 懷 疑 論 系 統 架 構 乃 出 自 於 笛 卡 兒 哲 學
系統中的“心物二元說”。 22

笛 卡 兒 將 心 物 二 元 的 概 念 架 構 套 用 於 歷 史
知 識 上， 將“ 現 在 ” 與“ 過 去 ” 斷 然 截 斷， 分

圖 5. 笛卡兒（圖片來源：Portrait of René Descartes by Frans 
Hals/Public domain/Wikimedia Common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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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為二，假定歷史學家的心靈絕對無法跨越“現
在 ” 與“ 過 去 ” 之 間 所 存 在 的“ 時 間、 文 化 與
心 靈 的 鴻 溝 ”， 因 此 笛 卡 兒 斷 定 歷 史 學 家 不 是
成 為“ 過 去 時 代 的 客 旅 ”， 就 是 變 成“ 自 己 時
代 的 異 鄉 人 ”。 在 笛 卡 兒 的 哲 學 系 統 下， 不 但
無 法 為 歷 史 知 識 之 方 法 論 奠 定 可 靠 基 礎， 反 而
將歷史知識推向懷疑論的深淵。

維 科《 新 科 學 》 一 書 的 中 心 主 旨 在 於 強 調
人 的 歷 史 與 自 然 的 歷 史 之 間 的 差 異， 這 一 點 對
於 我 們 理 解 人 文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的 差 異 是 非 常
重 要 且 關 鍵 的。 柯 靈 烏 認 為“ 維 科 的 研 究 充 分
顯 示 出 他 是 一 位 訓 練 有 素 且 才 氣 縱 橫 的 歷 史 學
家，他專心致力於提出明確的歷史方法的原則，

就 像 培 根 曾 明 確 地 表 述 科 學 方 法 中 的 原 則 一
樣。” 23 為 了 確 立 人 文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方 法 上
的差異這一主張，他首先反對理性主義的傳統，
特 別 是 批 判 那 些 接 受 笛 卡 兒 的 觀 點 是 唯 一 可 接
受 的 知 識 的 觀 點 的 人。 他 對 笛 卡 兒 的 知 識 和 史
學 的 觀 點 展 開 攻 擊， 他 攻 擊 的 目 標 不 是 數 學 法
則 或 物 理 等 自 然 科 學 知 識 的 有 效 性， 而 是 反 對
笛 卡 兒 的 知 識 論 觀 點： 除 了 數 學 法 則 或 物 理 等
自 然 科 學 知 識 之 外，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其 他 種 類 的
知 識。 維 科 要 求 應 該 對 人 類 的 社 會 制 度、 法 律
系 統、 語 言、 神 話、 社 會 結 構、 經 濟、 政 治 和
其 他 人 類 活 動 的 產 物 進 行 研 究， 實 際 上 這 些 領
域 是 特 別 適 合 於 研 究， 因 為 它 們 是 人 類 心 靈 所
創 造， 因 此 這 些 人 類 活 動 的 產 物 背 後 的 原 理 能
夠 被 任 何 一 個 富 有 思 想 的 個 體 所 理 解。 長 久 以
來 自 然 科 學 家 一 直 將 其 目 光 放 在 外 在 的 物 理 世
界， 他 們 無 意 識 地 忽 略 了“ 個 人 — 社 會 ” 的 領
域。維科認為就人類思維的性質而言，“個人—
社會”的領域才是真正知識研究的對象。

為 了 確 立 人 文 科 學 在 知 識 上 的 自 律 自 主
與 權 威 的 地 位， 維 科 在《 新 科 學 》 提 出 一 個
著 名 且 影 響 深 遠 的 知 識 理 論 原 則 ——“ 真 ”
與“ 造 ” 互 換 之 說（Verum et Factum 
Convertuntur， 意 即 能 夠 真 正 地 知 道 任 何 事
物， 真 正 地 理 解 它， 而 不 只 是 知 覺 到 事 物 的 條
件， 在 於 認 知 者 自 己 創 造 了 它 ）。 此 一 理 論 為
人 文 科 學 在 研 究 範 圍 與 對 象、 研 究 方 法 以 及 其
價 值 建 立 起 不 可 動 搖 的 穩 固 基 礎。 基 於“ 唯 有
創造者才能真正擁有對創造物的知識”的原則，
自 然 現 象 只 有 神 才 能 真 正 地、 完 整 地 了 解， 人
（ 自 然 科 學 家 ） 是 無 法 真 正 認 識 自 然， 因 為 神
才 是 自 然 的 創 造 者。 反 之， 數 學 則 能 夠 為 人 所
了 解 與 認 識， 因 為 數 學 思 想 的 客 體 是 數 學 家 建
構 的 假 設。 任 何 一 項 數 學 的 思 考 皆 從 數 學 家 的
假 設 開 始， 譬 如， 假 設 ABC 是 一 個 三 角 形，
而 且 令 AB=AC。 這 是 因 為 由 於 有 這 一 意 志 行
為， 數 學 家 就 做 出 了 這 個 三 角 形； 因 為 它 是 數
學 家 所 創 造 出 的 事 實， 所 以 數 學 家 便 能 夠 對 它
有真正的知識。24

在“ 唯 有 創 造 者 才 能 真 正 擁 有 對 創 造 物 的

圖 6. 狄 爾 泰（ 圖 片 來 源：Wilhelm Dilthey/Public domain/
Wikimedia Common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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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”這一原則下，（1）維科將歷史的過程視
為 是 人 類 建 立 語 言、 習 俗、 法 律 和 政 府 等 等 制
度 的 過 程， 他 肯 定 對 於 這 些 所 創 造 的 制 度 的 研
究 所 得 到 的 知 識， 就 像 數 學 知 識 一 樣 有 其 確 定
性的地位。（2）人類產生對於他所創造的事物
的 知 識 的 方 式 是 一 種 特 別 的 方 式， 因 為 在 認 知
與 知 識 產 生 的 過 程 中， 認 知 者 與 認 知 的 對 象 處
於一種和諧而相互涵蘊的關係。

四、狄爾泰與精神科學

十 九 世 紀 德 國 思 想 傳 統 對 於 西 方 歷 史 哲 學
思 想 發 展 有 着 極 大 的 貢 獻， 25 無 論 是 文 德 爾 班
（Wilhelm Windelband）所代表的新康德學
派， 還 是 朵 伊 森（J. G. Droysen） 代 表 的 歷

圖 7. 文 德 爾 班（ 圖 片 來 源：Wilhelm Windelband/Public 
domain/Wikimedia Commons）

史 主 義 學 派， 或 是 狄 爾 泰 所 代 表 的 詮 釋 學， 這
些 德 國 的 哲 學 家 和 歷 史 思 想 家 們 都 不 約 而 同 地
努 力 將 自 然 科 學 與 人 文 科 學 區 分 開 來。 26 柯 靈
烏 寫 道：“‘ 自 然 ’ 和‘ 歷 史 ’ 在 某 種 意 義 上
是 各 有 其 特 徵 的 兩 個 截 然 不 同 的 世 界， 這 一 觀
念 是 屬 於 德 國 從 偉 大 的 哲 學 思 想 傳 統， 自 康 德
和 黑 格 爾 時 代 以 來， 繼 承 下 來 的 傳 家 寶。” 27

十 九 世 紀 末 的 新 康 德 主 義 為 人 文 科 學（ 歷 史 科
學 ） 的 發 展 邁 出 一 大 步， 即 主 張“ 要 理 解‘ 自
然 ’ 和‘ 歷 史 ’ 之 間 的 不 同， 人 們 就 必 須 從 主
觀 方 面 探 討 這 種 區 別； 那 就 是， 我 們 必 須 區 別
科 學 家 和 歷 史 學 家 進 行 思 考 的 方 式 ”。 著 名 的
新 康 德 學 派 的 哲 學 史 家 文 德 爾 班 深 化 並 擴 充 了
此 一 主 張， 他 提 出 歷 史 學 和 科 學 是 兩 種 不 同 的
東 西， 各 有 其 自 己 的 方 法。 他 解 釋 說， 科 學 以
總 結 普 遍 規 律 為 其 目 的， 而 歷 史 學 則 以 描 述 個
別 事 實 為 其 目 的。 文 德 爾 班 在 討 論 歷 史 學 和 科
學 之 間 的 關 係 時， 實 際 上 所 做 的 一 切 就 是 向 歷
史 學 家 們 提 出 一 種 主 張， 要 他 們 以 自 己 的 方 法
去做他們自己的工作而不要受到干擾。

狄 爾 泰 承 繼 了 上 述 德 國 濃 厚 歷 史 意 識 的
思 想 傳 統， 他 以 對 抗 十 九 世 紀 的 科 學 主 義 霸 權
的 人 文（ 精 神 ） 鬥 士 的 形 象 出 現 在 十 九 世 紀 西
方 思 想 舞 台 之 上。 他 在 精 神 科 學 方 法 論 的 建
立、 精 神 科 學 自 主 性 的 確 立 以 及 在 歷 史 理 解 理
論 的 創 新 上， 都 有 重 大 的 貢 獻。 因 此 當 我 們 在
討 論 現 代 歷 史 科 學 與 歷 史 理 解 理 論 時， 絕 對 無
法 避 開 狄 爾 泰 這 座 思 想 巨 塔。 里 克 曼（H. P. 
Rickman） 在 評 價 狄 爾 泰 思 想 的 地 位 和 影 響
時， 下 了 這 樣 的 評 語：“ 他 對 近 代 思 想 投 下 了
巨 大 的 陰 影。” 28 論 者 皆 以 為 這 是 對 狄 爾 泰 一
種 公 允 的 描 述。 因 為， 一 方 面 狄 爾 泰 的 哲 學
企 圖 融 合 維 科、 康 德（ Immanuel Kant）、
黑 格 爾（Georg W. F. Hegel）、 施 萊 爾 馬
赫（Friedr ich Schleiermacher） 和 蘭 克
（Leopold von Ranke） 等 人 的 思 想， 另 一
方 面， 他 對 於 二 十 世 紀 在 詮 釋 學 和 人 文 科 學 的
重要原理的諸多討論中發揮巨大的影響力。 29

“ 精 神 科 學 ” 一 詞 並 不 是 狄 爾 泰 首 創 的，
他 借 用 了 彌 爾（John Mi l l） 的“ 道 德 科 學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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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. 朵 伊 森（ 圖 片 來 源：Gustav Droysen/Public domain/
Wikimedia Commons）

（Moral sciences）一詞。30 狄爾泰在《精神
科 學 導 論 》 中 談 到 他 是 參 考 了 英 國 實 證 主 義 哲
學 家 彌 爾 的 相 關 用 法 選 擇“ 精 神 科 學 ” 這 個 用
語 的。 他 寫 道：“ 包 含 在 科 學 這 個 概 念 中 的 東
西， 可 以 被 分 為 兩 類： 一 類 用 自 然 科 學 這 個 名
稱 來 表 示， 另 一 類 至 今 還 沒 有 一 個 普 遍 認 可 的
稱 呼。 我 跟 隨 這 樣 一 些 思 想 家 的 做 法， 他 們 用
‘ 精 神 科 學 ’（Geisteswissenschaften）
這 一 術 語 稱 呼 全 部 知 識 的 第 二 類。 一 方 面 是 因
為這一表達已經通過特別是彌爾的《邏輯體系》
德 譯 本 的 廣 泛 流 傳 成 為 習 慣 並 被 普 遍 理 解， 另
一 方 面 是 因 為 在 我 們 所 能 選 擇 的 各 種 術 語 中，
它 是 比 較 而 言 最 為 妥 當 的。” 31 狄 爾 泰 的“ 精
神 科 學 ” 與 彌 爾 的“ 道 德 科 學 ” 有 相 似 之 處，
他 們 研 究 的 對 象 是 相 同 的， 也 就 是 說， 他 們 都

是 在 研 究 人 的 精 神 活 動 和 社 會 行 為， 並 且 他 們
都希望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它們。

彌 爾 認 為 道 德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研 究 的 對 象
不 同， 屬 於 不 同 性 質 的 知 識， 但 是， 在 研 究 方
法 論 上 他 依 舊 陷 於 科 學 主 義 的 窠 臼 之 中。 以 孔
德（Auguste Comte） 和 彌 爾 為 代 表 的 實 證
主 義 主 張 科 學 是 建 立 在 經 驗 觀 察 的 基 礎 之 上，
以歸納為方法，找出存在於現象之中的規律性，
從 而 建 立 普 遍 性 的 命 題 與 法 則， 因 此 讓 我 們 能
夠 對 於 同 類 的 現 象 做 出 精 確 的 預 測。 實 證 主 義
者 主 張 應 當 將 這 種 已 經 證 明 有 效 且 獲 致 非 凡 成
就 的 自 然 科 學 方 法 推 廣 至 其 他 學 科， 反 之， 任
何 一 個 學 科（ 無 論 其 研 究 的 對 象 是 甚 麼 ） 想 要
取 得 科 學 的 地 位， 必 須 應 用 這 種 實 證 的 自 然 科
學 方 法。 因 此， 在 甚 麼 是 科 學 方 法 的 問 題 上，
狄 爾 泰 與 彌 爾 表 現 出 分 歧。 在 彌 爾 看 來，“ 道
德 科 學 ” 並 沒 有 自 己 的 獨 特 方 法， 在 自 然 科 學
中獲得廣泛成功的方法，即經驗的實證的方法，
原 則 上 也 完 全 適 用 於“ 道 德 科 學 ”。 只 不 過 道
德科學研究的對象（人的心理現象和社會現象）
更 加 複 雜， 道 德 科 學 不 能 做 到 像 自 然 科 學 的 推
導 和 預 測 那 樣 的 精 確 性， 但 近 似 的 真 理 性 已 經
能滿足人類實踐的需要。

狄 爾 泰 明 確 地 指 出 精 神 科 學 中 所 要 理 解 的
對 象 不 只 是 個 人 的 心 理， 並 且 還 涵 蓋 了 所 有 人
類 的 歷 史 和 文 化， 為 的 是 要 全 面 地 分 類、 描 述
和 分 析 人 類 的 心 靈。 狄 爾 泰 寫 道：“ 人 無 法 藉
由 冥 想 沉 思 或 是 心 理 分 析 的 實 驗 來 了 解 自 我，
而是必須藉由歷史才能達成。”32 狄爾泰的精神
科學（人文科學）的宏偉華廈是以歷史為基礎，
精 神 科 學 的 目 的 在 於 為 了 認 識、 理 解 自 我 與 他
人，而其途徑方法必須是歷史。狄爾泰於 1910
年 以 詩 一 般 的 文 字 寫 下：“ 在 我 內 在 不 可 穿 透
的 深 處， 我 是 一 個 歷 史 性 的 存 在 …… 歷 史 科 學
可 能 性 的 第 一 個 條 件 在 於 我 自 身 就 是 一 個 歷 史
性的存在。”33 並且他認為歷史研究者與歷史創
造 者 是 同 一 的（The one）。 34 狄 爾 泰 上 述 的
引文點出了精神科學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——
歷史理解與人類存在的歷史性（Histor ic i ty of  
human existence）之間的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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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 精 神 科 學 導 論 》 中 狄 爾 泰 還 把 內 在 知
覺 的 經 驗 或 體 驗 作 為 區 分 精 神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
的 重 要 標 誌。 自 然 科 學 的 認 識 論 基 礎 是 外 在 知
覺 或 感 官 經 驗， 自 然 科 學 正 是 建 立 在 對 外 在 的
事 件 的 經 驗 觀 察 和 經 驗 證 實 的 基 礎 上。 精 神 科
學的認識論基礎是體驗（Erlebnisse），正是
通 過 內 在 經 驗 或 體 驗， 精 神 科 學 才 獲 得 內 在 的
關 聯 性 和 統 一 性， 才 能 作 為 一 種 自 主 的 科 學 與
自然科學並立於知識殿堂中。

精 神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之 間 的 區 分 還 在 於，
精 神 科 學 不 只 是 由 描 述 性 的 經 驗 陳 述 和 概 括 性
的 理 論 命 題 所 組 成， 而 且 還 包 括 價 值 判 斷 和 倫
理 規 範。 為 了 了 解 價 值 判 斷 和 倫 理 規 範， 用 自
然 科 學 的 那 種 經 驗 觀 察、 邏 輯 的 歸 納 和 演 繹 的
方 法 是 不 夠 的， 還 必 須 理 解 其 意 義。 一 個 人 為
甚 麼 要 這 樣 行 動 呢？ 他 這 樣 做 的 目 的、 價 值、

意 義 何 在？ 他 是 按 照 怎 麼 樣 的 倫 理 規 範 來 指 導
他 的 行 為 和 進 行 評 價？ 對 於 這 些 問 題， 我 們 必
須 從 包 括 知、 情、 意 在 內 的， 我 們 自 己 的 體 驗
出 發， 同 時 要 體 驗 別 人 的 體 驗， 這 就 要 設 法 了
解各自的處境、文化傳統和社會的風俗習慣等，
要 設 法 了 解 有 關 的 行 為 主 體 的 動 機、 情 感 和 思
考 方 式 等， 這 樣 解 釋 就 成 為 促 進 理 解 的 重 要 方
法。

狄 爾 泰 在 其 著 名 的《 描 述 的 和 分 類
的 心 理 學 的 觀 念 》（Ideen über eine 
b e s c h r e i b e n d e  u n d  z e r g l i e d e r n d e 
Psychologie ）一文中以“說明”（Erklaren）
和“ 理 解 ”（Verstehen） 之 間 的 區 別 來 刻
劃 自 然 科 學 和 精 神 科 學 在 任 務 和 方 法 論 上 的 差
異，“ 我 們 說 明 自 然， 但 是 我 們 理 解 心 靈 的 生
活 ” 35。 他 的 基 本 思 想 是： 自 然 作 為 一 個 外 在
的、 陌 生 的 世 界 處 於 我 們 的 對 立 面。 自 然 現 象
是 重 複 發 生 的， 處 於 因 果 的 關 聯 中。 我 們 通 過
我 們 的 感 官 感 知 在 自 然 界 所 發 生 的 事 件， 我 們
通 過 歸 納、 假 設、 邏 輯 推 論 和 求 證， 試 圖 找 到
它 們 的 普 遍 的 規 律 性， 並 用 某 種 數 學 公 式 表 述
它 們， 從 而 對 它 們 的 再 次 發 生 作 出 預 言。 自 然
科 學 所 做 的 這 一 系 列 的 工 作 就 是 對 自 然 現 象 的
“ 說 明 ”。 我 們 的 精 神 活 動 是 我 們 能 直 接 體 驗
到 的 活 動， 我 們 的 文 化 世 界 是 我 們 自 己 創 造 的
世 界， 我 們 的 行 為 和 作 品 包 含 意 義 和 價 值。 文
化 世 界 處 於 意 義 的 關 聯 中， 因 此 精 神 科 學 的 任
務 就 是 去“ 理 解 ” 我 們 心 靈 的 生 活 及 其 文 化 作
品。

狄 爾 泰 的 精 神 科 學 必 須 面 對 兩 個 關 鍵 的 問
題：（1）我們（歷史學家）如何從感官知覺到
的物理外在表現（Physical  expression），
如 身 體 姿 態、 檔 案 文 書 資 料、 圖 畫、 音 樂 和 建
築 等 等， 從 而 認 識 到 它 們 背 後 的 心 靈 情 感 和 思
想 呢？（2） 假 定 在 另 外 一 個 人 的 心 靈 中 的 確
存 在 着 某 種 思 想 情 感， 我 們 又 如 何 能 夠 詳 細
地、 精 確 地、 客 觀 地 研 究 和 理 解 它？ 對 這 兩 個
問 題 的 回 答， 狄 爾 泰 在 詮 釋 理 論 中 提 出 幾 個 核
心 的 觀 念 如：“ 客 觀 精 神 ”（Objekt ivat ive 
Geist）、“生命的客觀化”（Objekt ivat ion 

圖 9. 彌 爾（ 圖 片 來 源：John Stuart Mill by London 
Stereoscopic Company, c1870/Public domain/Wikimedia 
Common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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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s lebens）、“ 精 神 客 觀 化 物 ”
（Geistesobjekt iv ierungen）、“ 生 命 表
達”（Lebensau Berungen）、“內在體驗”
（Erlebnis）和“再體驗”（Nacherleben）
等等概念。

例 如， 經 驗“ 內 在 體 驗 ” 和“ 外 在 景 象 ”
的 任 何 事 件 時， 將 劃 分 所 謂 的 事 件 的 內 部 和 事
件 的 外 部。 事 件 的 外 部， 指 的 是 事 件 能 以 物 體
及 其 運 動 來 加 以 描 述 的 部 分， 如 凱 撒 由 某 些 人
陪 同 於 某 日 渡 過 盧 比 康 河； 或 是， 在 某 一 日，
他 的 血 濺 於 元 老 院 的 地 板 上。 事 件 的 內 部， 指
的 是 只 能 依 思 想 來 描 述 的 部 分， 如 凱 撒 蔑 視 共
和 法， 或 他 與 謀 刺 者 之 間 對 於 立 憲 方 針 存 有 衝
突。 這 一 原 則 將 歷 史 事 件 區 分 由“ 物 體 及 其 運
動”所構成的外部與由“思想”所構成的內部。
這一劃分明確地將“歷史事件”與“自然事件”
區 隔 開 來。 歷 史 事 件 蘊 含 了 人 類 心 靈 的 思 想，
必 須 以“ 內 在 體 驗 ”（ 重 演 ） 的 方 式 才 能 使 過
去 的 思 想 重 新 得 到 其 生 命； 而 自 然 科 學 所 欲 了
解 的 自 然 事 件， 僅 僅 是 一 種“ 外 在 景 象 ” 之 現
象， 科 學 家 只 消 以 觀 察、 類 比 的 方 式 就 可 以 加
以 解 釋。 因 此， 認 為 真 正 科 學 的 歷 史 思 考 的 起
點， 在 於 批 判 科 學 主 義 者 和 實 證 主 義 者 的 主 張
自 然 科 學 是 唯 一 正 確 的 知 識 形 式， 自 然 科 學 的
方 法 是 唯 一 科 學 的 方 法。 科 學 主 義 者 和 實 證 主
義 者 做 如 此 之 主 張 在 於 他 們 假 定 一 切 過 程 都 是
自 然 過 程， 因 此 必 須 認 識 到 歷 史 學 與 自 然 科 學
是 不 同 的 科 學。 必 須 說 明 歷 史 事 實（ 過 程、 事
件 ） 和 自 然 事 實（ 過 程、 事 件 ） 之 間 的 不 同 之
處， 建 立 起 屬 於 歷 史 科 學 的 研 究 方 法， 以 及 界
定 出 歷 史 知 識 的 獨 特 價 值。 而“ 內 在 體 驗 ” 和
“ 外 在 景 象 ” 之 概 念 的 提 出 與 運 用 正 是 界 定 歷
史科學之特質的重要理論基礎。

就“ 歷 史 知 識 如 何 可 能？” 這 一 問 題， 狄
爾 泰 提 出 了“ 客 觀 精 神 ” 這 一 概 念。“ 客 觀 精
神 ” 一 詞 雖 然 是 狄 爾 泰 借 用 自 黑 格 爾， 但 是 在
狄爾泰的精神科學體系中，已經對“客觀精神”
這 一 概 念 加 以 全 面 的 改 造。 黑 格 爾 是 從 他 的 形
而 上 學 體 系 推 導 出“ 客 觀 精 神 ”， 而 狄 爾 泰 則
是 從 歷 史 的 角 度 來 說 明 它。 依 據 狄 爾 泰 對“ 客

觀 精 神 ” 的 定 義， 所 謂 的“ 客 觀 精 神 ” 是 在 人
類 的 歷 史、 文 化、 國 家 和 社 會 當 中 所 形 成 的 共
同 性， 而 這 種 共 同 性 會 在 人 類 各 式 各 樣 的 情 感
與 思 想 的 行 動 中 以 不 同 的 形 式 出 現。“ 客 觀 精
神 ” 其 性 質 與 功 能 既 是 特 定 的 時 代 和 社 會 中 的
共 同 的 意 義 視 野， 同 時 也 是 生 活 在 該 時 代 和 社
會 中 的 人 們 的 情 感、 思 考 和 行 動 的 界 限。36 這
種 客 觀 精 神 包 括 了 語 言、 習 俗、 任 何 一 種 生 活
方 式， 也 包 括 家 庭、 社 會， 國 家 以 及 法 律。 37

狄 爾 泰 認 為 這 個“ 客 觀 精 神 ” 的 世 界 是 通 過 生
命 的 各 種 客 觀 化 過 程， 在 我 們 面 前 展 現 出 來，
並 且 在 這 一 世 界 中 個 體 與 整 體 是 互 動 關 聯 的，
並 且 以 一 種 特 殊 的 方 式 聯 繫 在 一 起。 狄 爾 泰 強
調 此 一“ 客 觀 精 神 ” 可 以 經 由 各 種 媒 介 和 形 式
展 現 出 來， 然 後 再 藉 由 個 人 以“ 內 在 體 驗 ” 的
方 式 而 為 你 我 所 共 享。 狄 爾 泰 在 論 及 理 解 的 基
礎 時， 他 作 了 這 樣 的 說 明：“ 我 們 是 以 轉 移 我
們 內 在 的 生 命 與 情 感 為 基 礎 來 理 解 他 人， 當 我
們 遇 到 與 我 們 有 相 同 身 體 構 造 和 相 似 的 行 為 方
式 的 人 時， 即 相 信 他 們 與 我 有 相 同 的 心 靈 與 情
感。 我 們 歸 諸 於 他 人 的 不 僅 僅 是 零 散 的 意 識 閃
現、 孤 立 的 思 想 或 情 感， 而 是 一 個 與 我 們 相 類
似 的 心 智 結 構。 此 一 心 智 結 構 有 其 豐 富 的 內 在
生 命， 它 構 成 一 個 不 斷 發 展 的 自 我 組 成 的 複 合
體， 這 是 我 們 心 智 的 相 似 之 處。” 這 也 就 是 為
甚 麼 我 們 能 夠 以 一 些 片 斷 的 資 料 或 線 索， 而 能
夠 對 於 他 人 心 智 和 情 感 建 立 一 種 具 有 廣 度、 深
度 與 親 密 度 的 認 識。 因 為 我 們 假 設 他 們 的 心 智
結 構 與 我 們 相 似， 因 此 可 以 通 過 關 於 他 們 的 心
靈 情 感 與 思 想 的 一 些 事 實 線 索， 而 得 到 他 們 的
完整心智與情感的圖像。 38

此 外， 狄 爾 泰 還 運 用 了“ 生 命 的 客 觀 化 ”
和“ 生 命 表 達 ” 的 概 念， 他 想 要 用 這 兩 個 概 念
為 體 驗 和 理 解 的 活 動 建 立 起 普 遍 有 效 性 的 基
礎。 雖 然 歷 史 主 義 正 確 地 指 出 每 一 個 時 代 都 有
其 獨 特 的 世 界 觀， 但 是 狄 爾 泰 認 為 它 們 都 是 生
命 的 表 達， 因 此 它 們 之 間 乃 有 一 定 的 共 同 性 與
關 聯 性。 狄 爾 泰 認 為 理 解 的 對 象 是“ 生 命 的 客
觀 化 ” 之 物， 包 括 了 人 的 思 想 和 行 為、 藝 術 作
品、 宗 教 以 及 國 家 和 社 會 等 各 種 組 織。 想 要 理
解 人 類 的“ 生 命 的 客 觀 化 ” 之 物， 不 能 以 自 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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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學 的 方 法 和 概 念 加 以 描 述 與 說 明， 而 必 須 使
用精神科學和詮釋學中的概念，如意義、價值、
意圖、目的等概念。至於“生命表達”之概念，
狄 爾 泰 認 為 生 命 的 表 達 不 僅 僅 局 限 於 文 字 的 表
現 形 式， 還 包 括 了 表 情、 行 為 乃 至 社 會 組 織 和
社 會 活 動。 因 此 不 僅 書 寫 的 文 本 是 被 理 解 的 對
象， 人 的 表 情、 行 為 乃 至 社 會 組 織 和 社 會 活 動
也都是我們理解的對象。

五、狄爾泰與詮釋學：歷史科學的方法論

十 九 世 紀 後 半 葉 所 掀 起 的 歷 史 主 義 質 疑 人
類 有 這 樣 的 普 遍 相 同 的 意 識 結 構 和 精 神 生 活，
他 們 主 張 每 一 個 歷 史 時 代 都 有 每 一 個 歷 史 時 代
的 時 代 精 神，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中 的 人 的 思 維 方 式
和 生 活 取 向 是 不 同 的。 因 此 他 們 批 評 施 萊 爾 馬
赫 詮 釋 學 中 的 先 驗 主 義 的 觀 點， 主 張 遺 棄 這 一
形而上學的殘餘。然而歷史主義面臨新的困境：
詮 釋 失 去 了 確 定 性。 如 果 一 切 都 是 相 對 的， 那
麼 我 們 如 何 可 能 跨 越 不 同 歷 史 時 代 和 文 化 背 景
去 體 認 文 本 背 後 的 精 神 生 活 呢？ 那 麼 在 正 確 的
理 解 和 誤 解 之 間 還 有 甚 麼 差 別 呢？ 詮 釋 學 還 有
甚麼必要呢？

狄 爾 泰 正 是 面 臨 這 一 形 勢 提 出 他 自 己 的 詮
釋 學 的 構 想， 為 克 服 歷 史 主 義 的 相 對 主 義， 一
方 面 他 參 考 了 施 萊 爾 馬 赫 關 於 人 性 的 普 遍 性 的
某 些 觀 點， 另 一 方 面 他 也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解 決 之
道， 他 寫 道：“ 普 遍 有 效 解 釋 的 可 能 性 可 以 從
理 解 的 本 性 中 推 出， 在 這 種 理 解 中， 解 釋 者 的
個 性 和 文 本 作 者 的 個 性 不 是 作 為 兩 個 不 可 比 較
的 事 實 相 對 而 存 在 的； 兩 者 都 是 在 普 遍 的 人 性
基 礎 上 形 成 的， 並 且 這 種 普 遍 的 人 性 使 得 人 們
彼此間講話和理解的共同性具有可能。” 39

在 狄 爾 泰 晚 期 的 詮 釋 學 著 作 中， 他 以
“ 理 解 ”（Verstehen） 和“ 再 經 驗 ”
（Nacherleben） 這 兩 個 概 念 作 為 歷 史 和 人
文 研 究 方 法 論 中 最 重 要 的 特 性。 狄 爾 泰 所 強 調
的“ 理 解 ” 或“ 再 經 驗 ” 活 動 並 不 是 一 種 心 理
的 直 覺 性 經 驗， 實 際 上， 在 狄 爾 泰 詮 釋 學 中
的“ 理 解 ” 或“ 再 經 驗 ” 是 一 種 思 維 性 的 判 斷

（Reflect ive judgment of thought）。40 狄
爾 泰 談 到“ 理 解 ” 時， 它 的 一 般 用 法 是 指 透 過
內 在 體 驗 而 得 到 的 自 我 理 解 和 對 他 人 的 理 解。
狄 爾 泰 假 定 我 們 可 以 運 用 內 在 體 驗 這 樣 的 洞 察
力 而 獲 得 對 他 人 的 感 知， 他 將 理 解 他 人 視 為 是
內 在 體 驗 的 一 種 延 伸， 總 而 言 之， 對 狄 爾 泰 而
言， 自 我 理 解 要 比 理 解 他 人 更 為 基 本 和 重 要。
狄 爾 泰 對 於“ 理 解 ” 和“ 再 經 驗 ” 概 念 的 分 析
最 終 乃 訴 諸 於 人 文 研 究 的 具 體 前 提 與 條 件， 因
此 使 得 歷 史 知 識 能 夠 成 立。 此 一 人 文 研 究 的 具
體前提與條件就是——普遍的、共通的人性。在
詮 釋 學 中， 他 承 認 解 釋 者 與 作 者 之 間 所 存 在 的
差 異 是 一 道 時 間 與 文 化 的 鴻 溝， 但 是 這 一 道 鴻
溝 並 不 是 無 法 跨 越 的。 因 為， 解 釋 者 與 作 者 之
間 所 存 在 的 文 化 差 異 性 並 不 是 一 種 互 為 對 立 而
毫 不 相 容 的 關 係， 因 為 在 差 異 性 之 下 存 在 着 普
遍 的 人 性 基 礎。 在 這 基 礎 下， 人 與 人 之 的 溝 通
和 理 解， 文 化 的 傳 承、 創 新 和 歷 史 知 識 的 成 立
才可能建立。

狄 爾 泰 精 神 科 學 是 要 建 立 一 種 歷 史（ 人
文 ） 的 科 學， 它 的 目 的 與 價 值 在 於 透 過“ 生 命
的 經 驗 ” 而 得 到 的 自 我 理 解， 並 且 將 對 他 人 的
理 解 視 為 是“ 生 命 的 經 驗 ” 的 一 種 延 伸， 因 此
將 歷 史 學 建 立 為 一 種 真 正 的 人 文 科 學、 一 種 正
確 的 人 性 科 學。 就 像 自 然 科 學 已 經 教 會 我 們 應
付 自 然 界 的 各 種 情 況 那 樣， 歷 史 學 也 將 使 我 們
能 夠 從 中 學 到 處 理 人 類 事 務 的 技 巧。 更 重 要 的
是， 它 將 使 我 們 真 正 實 踐 古 老 的 希 臘 聖 賢 所
流 傳 下 來 的 智 慧 格 言“ 認 識 你 自 己 ”（Know 
thyself）。

關 於“ 歷 史 學 家 如 何 可 能 認 知 過 去 ” 這
一 重 要 的 問 題， 狄 爾 泰 指 出 歷 史 學 家 光 從 文 獻
資 料 上 着 手， 顯 然 那 些 東 西 不 會 自 動 披 露 過 去
的 真 相， 揭 示 出 其 中 的 意 義。 這 些 資 料 只 是 提
供 機 會 讓 歷 史 學 家 在 自 己 的 心 中 復 甦 原 創 者 的
精 神 活 動。 因 此， 狄 爾 泰 認 為 歷 史 學 家 認 知 過
去 的 唯 一 方 法 就 是 憑 他 自 己 的 精 神 生 命 以 及 該
生 命 的 內 在 豐 富 性， 把 史 家 的 生 命 經 驗 與 心 智
情 感 的 能 力 注 入 他 所 面 對 的 僵 死 的 材 料 之 中，
才 能 揭 示 過 去 的 真 相 和 復 甦 過 去 的 經 驗 和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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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。 因 此， 狄 爾 泰 認 為 真 正 的 歷 史 認 知 是 對 於
認 知 客 體 的 一 種 內 在 體 驗。 反 之， 科 學 的 認
知 則 是 企 圖 理 解 呈 現 在 他 面 前 作 為 外 在 景 象
（Outward spectacles） 而 存 在 的 現 象。 而
歷史學家則是潛心（Living）於他的客體之中，
或 者 毋 寧 說 歷 史 學 家 使 他 的 客 體 居 住 在 他 的 自
身之中的這個概念。

小結

歷 史 學 的 自 律 性 和 歷 史 知 識 價 值 的 建 立 首
要 任 務 在 於， 必 須 將 歷 史 學 與 自 然 科 學 研 究 的
對 象、 方 法 與 目 的 做 一 明 確 的 區 分。 歷 史 學 與
自 然 科 學 大 不 相 同， 其 中 最 突 出 的 區 別 在 於 歷
史學的中心任務是理解（Understanding）。
一 般 說 來 理 解 是 以 我 們 共 同 的 人 性 作 為 基 礎，
理 解 就 其 基 本 形 式 來 說 是 對 別 人 的 一 種 直 觀 識
別， 在 這 個 活 動 中 我 們 借 助 於 手 勢、 語 言 這 類
表 達 手 段。 其 次， 理 解 是 指 對 於 人 類 行 為 的 理
解。最後，理解是指對人的精神產物的理解。

在 維 科 和 狄 爾 泰 的 歷 史 詮 釋 體 系 中， 將 歷
史 學 建 立 為 一 種 真 正 的 人 文 科 學， 一 種 正 確 的
人 性 科 學。 就 像 自 然 科 學 已 經 教 會 我 們 應 付 自
然 界 的 各 種 情 況 那 樣， 歷 史 學 也 將 使 我 們 能 夠
從 中 學 到 處 理 人 類 事 務 的 技 巧。 他 們 的 歷 史 哲
學 思 想 對 歷 史 學 的 貢 獻： 第 一， 為 歷 史 學 界 定
出 明 確 的 範 圍， 歷 史 研 究 的 對 象 是 在 具 體 的 歷
史 環 境 條 件 下 的 歷 史 人 物 行 動 中 所 表 現 出 的 精
神、 思 想、 意 圖 和 情 感。 第 二， 以 理 解 和 移 情
作 為 歷 史 學 的 方 法 論， 認 為 歷 史 世 界 中 一 切 都
是 生 命 的 表 達 形 式， 而 我 們 可 以 藉 由 內 在 的 體
驗 和 移 情 作 用 的 理 解 能 力 去 掌 握 他 人 的 生 命 表
達。 也 就 是 說， 我 們 可 以 在 共 同 的 意 識 結 構 和
普 遍 的 人 性 基 礎 上， 將 自 己 設 想 為 處 於 某 一 個
歷 史 情 境 中， 依 據 那 個 時 代 的 風 俗 習 慣、 行 為
模 式 和 價 值 取 向， 來 體 驗 那 個 時 代 的 人 的 思 想
和 情 感， 進 而 理 解 到 那 個 時 代 的 作 品 的 意 義 和
價值。

維 科 和 狄 爾 泰 努 力 嘗 試 說 明 歷 史 人 文 世 界
與 自 然 世 界 最 大 的 不 同 之 處 在 於， 它 不 僅 包 含

了外在現象，同時它還包括了“內在生命經驗”
（ Inner l i fe experience）， 因 此 歷 史 學 的
方 法 自 然 不 同 於 自 然 科 學 方 法， 就 如 同 狄 爾 泰
所 說： 我 們 解 釋（Explain） 自 然， 但 是 我 們
理 解（Understand) 生 命。 在 歷 史 理 解 的 過
程 中， 歷 史 學 家（Subject） 與 歷 史 中 的 人 物
（Histor ical  agent）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一 種 動 態
的、 對 話 的 關 係， 在 這 樣 的 關 係 中， 跨 越（ 或
打 破 ） 心 物 二 元 對 立 的 謬 誤。 這 種 歷 史 理 解 有
再 經 驗（Re-experience）、 重 思（Re-
think）、 重 活（Revive） 和 再 創 造（Re-
create） 之意。 所以， 在歷史理解的經驗中，
我 們 可 以 經 驗、 學 習、 理 解 別 人 的 經 驗， 並 且
修 正 前 人 的 錯 誤， 為 現 在 所 處 的 情 境 所 產 生 的
問 題， 找 尋 出 最 適 宜 的 解 決 之 道。 因 此 人 在 歷
史 理 解 經 驗 的 活 動 過 程 中， 歷 史 學 成 為 一 種 活
躍 生 動（Living） 的 思 考 性 經 驗（Thinking 
experience）。在思考性經驗中，我們理解、
繼 承 和 批 判 了 過 去 的 經 驗 與 傳 統， 同 時 也 提 供
開展未來的可能性。這樣就可以達成真正的“繼
往開來”，人類文化或個人的心靈都可以延展、
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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